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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东方
基金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定投

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经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银行”）协商一致，自 2022 年 06 月 16 日起，新增东莞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
售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
1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 400027

开户 、申购 、赎
回 、 定期定额
投资 、 转换业
务

2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 400029
3 东方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9465
4 东方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9466
5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 400011
6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 014986

备注：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

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

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
受理其投资业务。“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

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
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4. 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
变化，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33
网址：www.dongguanbank.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df5888.com 或 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
议，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事宜请遵从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现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安润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安润货币 A 004216
兴业安润货币 B 004217

兴业添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添天盈货币 A 001624
兴业添天盈货币 B 001625

兴业稳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稳天盈货币 A 002912
兴业稳天盈货币 B 005202

兴业鑫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鑫天盈货币 A 001925
兴业鑫天盈货币 B 001926

兴业纯债 6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纯债 6 个月定开债券 A 005988
兴业纯债 6 个月定开债券 C 005989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定开债券 C 002507
兴业福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福鑫债券 004140
兴业福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福益债券 002524

兴业机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机遇债券 A 005717
兴业机遇债券 C 008222

兴业绿色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绿色纯债一年
定开债券 A 009237

兴业绿色纯债一年
定开债券 C 009238

兴业天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天融债券 002638
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添利债券 001299
兴业裕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丰债券 003640
兴业裕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恒债券 003671
兴业裕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华债券 003672
中证兴业中高等级
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兴业中高等级
信用债指数 003429

兴业中债 1-3 年政策性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债 1-3 年
政策性金融债 C 007495

兴业中债 3-5 年政策性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债 3-5 年
政策性金融债 A 010520

兴业中债 3-5 年
政策性金融债 C 010521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 A 008042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 C 008043

兴业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能源革新股票 A 013049
兴业能源革新股票 C 013050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 006366

兴业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高端制造 A 011603
兴业高端制造 C 011604

兴业聚宝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宝灵活配置混合 002330

兴业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丰混合 C 013747

兴业聚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华混合 A 005984
兴业聚华混合 C 005985

兴业聚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惠混合 A 001547
兴业聚惠混合 C 002923

兴业聚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乾 A 012023
兴业聚乾 C 012024

兴业聚申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申一年持有期混合 A 010781
兴业聚申一年持有期混合 C 010782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 A 002498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 C 008221

兴业聚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兴 A 012025
兴业聚兴 C 012026

兴业聚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盈混合 A 002494
兴业聚盈混合 C 013748

兴业聚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源混合 C 013742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 005706

兴业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消费精选混合 A 010617
兴业消费精选混合 C 010618

兴业兴睿两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兴睿两年持有期混合 A 013910
兴业兴睿两年持有期混合 C 013911

兴业兴智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兴智一年持有期混合 A 011820
兴业兴智一年持有期混合 C 011821

兴业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研究精选混合 010460

兴业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医疗保健 A 011466
兴业医疗保健 C 011467

兴业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优势产业混合 A 010181
兴业优势产业混合 C 010182

兴业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证 500 指数增强 A 015507
兴业中证 500 指数增强 C 015508

二、重要提示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

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4
网站：www.nbcb.com.cn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www.ci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5 日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香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
〔2022〕892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及广发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5.9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30,000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对象仅有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083,935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37%。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1,946,065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965,065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3.0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151,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6.95%。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9,116,065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511.6899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3,823,500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141,56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3.0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974,5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6.95%。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83172818%，有效申购倍数为5,459.32531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6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6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国都证券创业板亚香股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
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30,000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对象仅有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083,935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37%。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1,946,065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2年6月7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
资者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国都证券创业板亚香股份1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83,935 38,999,981.30 12个月

合计 1,083,935 38,999,981.30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

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
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联

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6月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全部有效报价投
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中，20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07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497,5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757,140 50.56% 7,190,301 70.90% 0.09496660%
B类投资者 6,600 0.44% 52,668 0.52% 0.07980000%
C类投资者 733,840 49.00% 2,898,596 28.58% 0.03949902%

总计 1,497,580 100.00% 10,141,565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88677733、0755-22626653
（二）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0-66338151、020-66338152

发行人：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6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
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及广发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香股份”或“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联席主

承销商于2022年6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
了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019

末“5”位数 74025，86525，99025，11525，24025，36525，49025，61525
末“6”位数 927236，427236，498984
末“7”位数 2882742
末“8”位数 64030127，53017818，38188188，10894379，44455172，26318878，9528663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7,94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
股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缆检测”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22〕650 号文予以注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国泰君安”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公众投资者发行，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 500 万股，发行价格
为 33.55 元 /股。 其中，网上发行 1,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根据《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持了国缆检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
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540
末“5”位数 85650��35650��77619
末“6”位数 589304��789304��989304��189304��389304��273635��773635
末“8”位数 38898881��58898881��78898881��98898881��18898881
末“9”位数 009880186��10484635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国缆检测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 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国缆检
测股票。

发行人：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15 日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8,285,715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
行数量为56,485,714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9,709,613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6.4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776,101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2,216,102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9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6,360,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19.0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9.80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6月13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三一重能”A股2,636.00万股。

根据《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215.84倍，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3,858,000股）从网下回
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8,358,102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9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40,218,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02%。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74438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6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

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年6月15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
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15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

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2022年6月1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
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IPO项目
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
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
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
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
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
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
信息。 根据2022年6月10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
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
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3, 765, 714 2.00% 112, 218, 277.20 - 112, 218, 277.20 24

三一重能3号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7, 676, 717 4.08% 228, 766, 166.60 1, 143, 830.83 229, 909, 997.43 12

三一重能4号资管

计划
870, 279 0.46% 25, 934, 314.20 129, 671.57 26, 063, 985.77 12

国电投清能风电股

权投资（天津）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3, 356, 038 7.09% 398, 009, 932.40 1, 990, 049.66 399, 999, 982.06 12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
3, 339, 009 1.77% 99, 502, 468.20 497, 512.34 99, 999, 980.54 12

海宁源融驭风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 681, 425 4.61% 258, 706, 465.00 1, 293, 532.33 259, 999, 997.33 12

南京南传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1, 001, 702 0.53% 29, 850, 719.60 149, 253.60 29, 999, 973.20 12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

承股份有限公司
1, 001, 702 0.53% 29, 850, 719.60 149, 253.60 29, 999, 973.20 12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3, 339, 009 1.77% 99, 502, 468.20 497, 512.34 99, 999, 980.54 12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3, 339, 009 1.77% 99, 502, 468.20 497, 512.34 99, 999, 980.54 12

湖南华菱迪策鸿钢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 339, 009 1.77% 99, 502, 468.20 497, 512.34 99, 999, 980.54 12

合计 49, 709, 613 26.40% 1, 481, 346, 467.40 6, 845, 640.95 1, 488, 192, 108.35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6月1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

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882, 6382, 3882, 1382
末“5”位数 30397, 50397, 70397, 90397, 10397, 91928, 41928
末“6”位数 447762, 697762, 947762, 197762
末“7”位数 2444065, 4944065, 7444065, 9944065
末“8”位数 53317877, 78317877, 28317877, 03317877
末“9”位数 09536107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一重能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80,43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三一重能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
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6月1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50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6,57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为15,063,1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

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11, 384, 430.00 75.58% 74, 339, 531 75.58% 0.06529930%
B类投资者 82, 030.00 0.54% 535, 624 0.54% 0.06529611%
C类投资者 3, 596, 660.00 23.88% 23, 482, 947 23.87% 0.06529098%

合计 15, 063, 120.00 100.00% 98, 358, 102 100.00% 0.06529730%

注：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等于100%系四舍五入
尾差导致

其中余股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6月16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660号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6月17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 5518、021-2026� 2398
联系邮箱：project_31ipo@citics.com

发行人：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如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２０２２〕５９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６３７．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２．０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跟投，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１３１．８５万股将
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８８５．５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５１．５０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４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如科技”股票７５１．５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６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
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
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０，５２２，２００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６２，３２２，６６３，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２４，６４５，３２７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２４６４５３２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２９３．１０２２６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５２７．４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５８．１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２７８．９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５２０６２４９％，申购倍数为４，８７３．１４５９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６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５日


